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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	一、协议签署概况
	近日，公司与华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润资本”）及珠海华润格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润格基金”）共同签署了关于在大消费大健康领域开展合作的战略合作协议。各方在围绕大消费大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具备互补性合作优势，经各方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通过资源整合结成长期共同发展联盟，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。
	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华润资本及润格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方，公司与华润资本及润格基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但因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尚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，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合作事宜不涉及具体金额，后续所涉及的具体项目将签订对应的项目合作协议，公司将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
	二、合作方介绍
	四、对公司的影响
	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各方围绕大消费大健康领域协同发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可实现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。
	大消费、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正在构成市场稳健可持续增长的基本盘，基于此公司围绕“包装+”的战略方向，依托大消费、大健康、国潮等理念，利用自身包装领域的传统主业优势，并运用创新包装新技术、新材料，公司已陆续推出了自有品牌产品。通过本次合作，公司一方面可充分利用现有产业资源强化和拓展主业，另一方面可推进公司自有品牌业务发展。
	预计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本次合作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	五、风险提示
	七、其他相关说明

	1.2021年5月19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2021-临035号）、《关于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的补充公告》（2021-临036号），公司与云南省工业大麻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合作推出植物饮料系列产品。目前，上述合作正常履行中。
	2.2022年1月27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合作开发饮料产品的公告》（2022-临008号），公司与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推出运动饮料系列产品。目前，上述合作正常履行中。

